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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公務員赴陸規定及注意事項》-2 

赴陸前―赴陸要向那個單位提出申請？由誰來許可或同意？ 

瞭解了「公務員」及「特定身分人員」的範圍後，接著就來談談申請赴陸的程序。申請赴陸的程

序，按照公務員不同的職等與類別，概分為三種類型：第一種類型是 10 職等（含）以下未涉密

人員，適用法規是前述的〈作業要點〉，這些現職的基層公務員，如果是因非公務行程（如觀光）

赴陸，只要報經服務機關同意即可；但如果是公務行程（如業務相關交流活動），在中央機關服

務者，要報經所屬中央部會或其授權機關同意，在地方機關服務者，則要報經所屬直轄市、縣（市）

政府或其授權機關同意。 

第二種類型是 11 職等（含）以上未涉密人員、國安局、國防部、調查局及其所屬機關未具公務

員身分之人員，適用法規是前述的〈許可辦法〉，這些現職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要赴陸，需經

由服務機關的申請赴陸窗口（通常是人事單位）透過線上申請系統將資料傳送移民署提出申請，

且除緊急事由外要在 2 個工作日前上傳，在收到移民署的許可通知後才可以前往中國大陸。此

外，此類人員在赴陸的事由，也沒有特別限制，無論是公務行程、非公務行程或觀光旅遊，都可

以提出申請。 

附帶要提醒的是，上述 10 職等以下及 11 職等以上人員的判斷，是要依照所任職務的「職務列

等」是否跨簡任（或相當簡任）11 職等以上或警監 3 階以上來判斷，而不是從「銓審之職等」

作判斷，例如，某機關「職務列等」為簡任 10 至 11 職等的專門委員，雖然現在「銓審之職等」

只有 10 職等，但在赴陸的程序上，還是要適用 11 職等以上人員的〈許可辦法〉，而非適用 10 

職等以下的〈作業要點〉，換句話說，此類人員赴陸要得到移民署的許可，而非報請服務機關同

意就好。 

此外，如果是公立大學兼任行政職務（如系主任、主任秘書）的教授，也是適用〈許可辦法〉11 

職等以上人員的規定，赴陸前要向移民署提出申請，而且要收到移民署的許可通知後才可以前往

中國大陸（實務上，有些兼任行政職的公立學校教育人員因不熟悉規定，不知赴陸要先申請，或

申請後還沒拿到移民署的許可通知就出發了，因此被課處罰鍰）。 

前面介紹了第一種類型 10 職等以下未涉密人員及第二種類型 11 職等以上未涉密人員，最後就

來看第三種類型的人員，這一種類型的人員包括政務人員（含中央及地方）、涉密人員、直轄市

長、上開三種身分人員退離職後尚在管制期間者、以及縣（市）長，這一種類型人員職務具有重

要性或機敏性，因此，其赴陸程序與其他兩種類型人員有幾個面向的不同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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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， 申請赴陸除緊急事由外，必須 7 個工作日前於移民署線上系統提出申請，內政部（移民

署）會同國安局、法務部及陸委會等機關聯合審查同意，申請人收到移民署的許可通知

後才可以前往中國大陸； 

第二， 除已退離職人員外，這一種類型的現職人員赴陸只限於 4 種事由，包括業務相關交流

活動或會議、經機關遴派或同意出席專案活動或會議、探視（有臺灣的配偶或四親等內

親屬赴陸罹患傷病、生命危急或亡故未滿一年）及探親（有大陸戶籍之配偶或四親等內

親屬）等 4 種，換句話說，這一種類型的人是不能申請去中國大陸觀光，而且，如果

是中央各機關（構）所派駐外人員、任職國家安全局、國防部、法務部調查局與其所屬

各級機關（構）涉密人員及其他從事有關國防或機密科技研究人員，赴陸的事由還會比

其他人少一種，那就是不能申請赴陸探親（上面 4 種事由的最後一種）； 

第三， 這一種類型人員在國境線上會有管制措施，也就是如果還沒取得移民署的許可通知就去

機場搭機，航空公司及移民署國境管理人員會告知當事人，赴陸許可程序還沒完成，無

法出境赴陸。因此，如果你是第三種類型的人員，到機場搭機前一定要確認移民署（聯

審會）的許可程序已完成，才不會連國境大門都出不去。 

最後要提醒的是，不論你是上開三種類型中哪一種類型的公務員，目前政策及法規上都沒有開放

現職公務人員去中國大陸進修（包含入學進修、選修學分、專題研究等）；此外，如果你要去國

外或從國外返國時，經由中國大陸機場轉機（如經中國大陸轉機至歐洲旅遊、或由歐洲經中國大

陸轉機回臺），依照陸委會 106 年 1 月 26 日陸法字第 1050401010 號函釋，中國大陸機場屬

〈兩岸條例〉第 2 條所規定之「大陸地區」及〈兩岸條例施行細則〉第 3 條所稱「中共控制之

地區」之涵蓋範圍，公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無論從中國大陸機場「入境轉機」或「不入境轉機（過

境轉機）」，皆應屬〈兩岸條例〉第 9 條所稱「進入大陸地區」之行為，赴陸轉機前均須依規定

申請許可或報准。 


